
 

 

自家產品銷售的良好手法 
 

作為一種市場慣例，同一集團下的金融中介機構（即：註冊機構和持牌法團）（下稱「中介機構」）

可以自行設和管理自己的金融產品（包括結構性產品和投資基金）（下稱「自家產品」），並將其分銷

給客戶。雖然這種慣例不會被禁止，但它可能引發利益衝突問題。本解說摘要旨在提醒中介機構（i）

遵守監管機構觀察所得的良好手法；以及（ii）實施適當的政策和程序，以達致監管機構的預期標準。 

 

關於自家產品交易的良好手法和監管機構的預期標準，請參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香港金

融管理局在 2017 年 11 月 24 日的發佈的關於管理金融集團利益衝突的聯合檢討報告（下稱「聯合

報告」）。聯合報告將良好手法以及監管機構的預期標準分為 4 個不同的範疇，以下為其相關內容的

摘錄： 

 

1. 訂單執行及相關披露 

 

 良好手法  監管機構的預期標準 

(1) 中介機構在與客戶進行結構性產品交易時，

如通過選擇相關實體作為交易對手，應向客

戶進行充分披露。 

(1) 中介機構應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

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下稱「操守準則」）

第 3.2 款的規定，以可獲得的最佳條款執行客戶

指令。 

(2) 中介機構應要求其員工在執行自家產品指

令時，從不同的市場參與者獲取報價，以確

保指令以更好的現行價格執行。 

(2) 中介機構應根據操守準則第 8.3 款向客戶披露任

何金錢或非金錢利益以及與產品發行人的關係。 

(3) 中介機構應確保員工將內部報價與其他市

場參與者的報價進行比較。 

(3) 中介機構應根據操守準則第 10.1 款披露與客戶

或為客戶進行的交易中的重大利益。 

(4) 中介機構由一個獨立部門審查執行利益衝

突政策的有效性。 

(4) 中介機構應實施有效的控制和政策，要求員工獲

取和比較外部市場參與者的報價。如果沒有外部

報價，中介機構應向客戶作充分披露。 

  (5) 應採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確保向客戶充分披露因

銷售自家產品而產生的利益衝突。 

(6) 中介機構應就操守準則下的披露要求向員工提

供培訓和指導。 

 

  



 

 

2. 產品盡職調查 

 

 良好手法  監管機構的預期標準 

(1) 中介機構執行充分的政策和程序，管理與自

家產品銷售相關的利益衝突評估。 

(1) 在向客戶推薦或徵集投資前，中介機構應充分瞭

解自家產品。 

  (2) 中介機構可考慮其相關實體的盡職調查工作，前

提是中介機構已制定政策和程序，以確保充分獨

立地進行評估。 

1.   (3) 盡職調查工作應包括對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

適當考慮的評估，例如考慮產品發行人和分銷商

之間的關係以及分銷自家產品所獲得的利益。 

(4) 盡職調查工作的結論應得到中介機構高級管理

層的核準。 

(5) 中介機構應保存適當的產品盡職調查檔案。 

 

3. 銷售流程和全權投資組合管理  

 

 良好手法  監管機構的預期標準 

(1) 中介機構向客戶適當披露其對內部管理策略

的偏好，並為客戶提供排除中介機構相關實

體管理或發行的某些投資產品的選擇。 

(1) 中介機構應制定政策和程序，確保公平對待客

戶，及通過全權委託帳戶銷售或投資自家產品時

的任何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得到合適的關注。 

(2) 中介機構通過在客戶月結單表中披露內部管

理和第三方管理策略之間的投資分配比例，

向客戶展示其在相關交易中的重大利益。 

(2) 根據操守準則第 2.2 款，中介機構應確保在一般

交易過程中或向客戶提供建議過程中的收費、提

價或費用應得到公平合理。 

  (3) 就諮詢模式而言，中介機構在向客戶推薦自家產

品和或吸引客戶投資之前，應考慮中介機構可獲

得的客戶的所有相關資訊。 

(4) 對於全權委託模式，中介機構應確保自家產品的

選擇符合客戶的投資策略和風險預期。同時，應

根據客戶的個人情况進行選擇。 

 

 

 



 

 

4. 管理監督、控制和監控 

 

 良好手法  監管機構的預期標準 

(1) 中介機構通過實例為員工建立利益衝突指

導，以幫助員工識別實際和潛在的利益衝突。 

(1) 中介機構應實施有效的管理監督、控制和監控，

包括自家產品分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如利益衝

突）。 

(2) 每年進行一次風險評估，以確保在存在潛在

利益衝突的業務活動中追蹤和評估風險的有

效性。 

(2) 中介機構應定期審查其內部控制和指導，並加強

其實踐和控制，具體如下： 

(i) 就自家產品銷售引起的利益衝突製

定適當的政策和程序； 

(ii) 審查合規和內部審計進行監督的範

圍和頻密程度，以評估是否適當解

决了利益衝突； 

(iii) 定期對工作人員進行培訓，確保工

作人員具備足够的技能和知識，以

處理自家產品銷售引起的利益衝

突。 

 

本解說摘要並非，及不應視作，法律意見。如有任何疑問，請就具體個案諮詢法律顧問。 

 

2019 年 11 月 11 日 

 


